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規則適用於下列容量之危險性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 

(一)塔式起重機：設置於營建工地，供營造作業吊掛、

運搬使用之伸臂起重機。 

(二)吊升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 

(三)前二目以外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一)具有搭乘設備供乘載或吊升人員之移動式起重機。 

(二)前目以外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設置於營建工地，供營造施工使用之升

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導軌或升降路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營

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載人用吊籠。 

第六條    國內製造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應依本規則、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法規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團

體標準等之全部或部分內容規定辦理。 

外國進口或於國內依合約約定採用前項國外標準設計、製造

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得採用該國外標準實施檢查。但與該標準

相關之材料選用、機械性質、施工方法、施工技術及檢查方式等

相關規定，亦應一併採用。 

前二項國外標準之指定，應由擬採用該國外標準實施者，於

事前檢具各該國外標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為之。檢查機構於

實施檢查時，得要求提供檢查證明文件佐證。 

對於構造或安裝方式特殊之地下式液化天然氣儲槽、混凝土

製外槽與鋼製內槽之液化天然氣雙重槽、覆土式儲槽等，事業單

位應於事前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將風險評估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非經審查通過及確認檢查規範，不得申請各項檢查： 

一、風險評估報告審查時，應提供規劃設計考量要項、實施

檢查擬採規範及承諾之風險承擔文件。 

二、風險評估報告及風險控制對策，應經設計者、製造者簽

認。 

三、風險評估報告之內容，應包括風險情境描述、量化風險

評估、評估結果、風險控制對策及承諾之風險控制措施。 

前項審查作業，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或機構辦

理。 

第十二條    雇主於固定式起重機設置完成或變更設置位置時，應填具



 

固定式起重機竣工檢查申請書（附表三），檢附下列文件，向

所在地檢查機構申請竣工檢查： 

一、製造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明（外國進口者，檢附品管

等相關文件）。 

二、設置場所平面圖、基礎概要及其走行範圍。 

三、固定式起重機明細表（附表四）。 

四、強度計算基準及組配圖。 

第十九條  雇主對於固定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款之一時，應檢附變更

部分之圖件，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在此限。 

雇主變更固定式起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第三條第一款第

二目或第三目之容量者，應報請檢查機構認定後，註銷其檢查

合格證。 

第二十條  雇主變更固定式起重機之桁架、伸臂、腳、塔或其他支持

荷重之構造部分時，應填具固定式起重機變更檢查申請書 (附

表十二) 及變更部分之圖件，向檢查機構申請變更檢查。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檢查合格之固定式起重機，應於原檢查

合格證上記載檢查日期、變更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用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款之一時，應檢附變

更部分之圖件，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在此限。 

雇主變更移動式起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第三條第二款

第二目之容量者，應報請檢查機構認定後，註銷其檢查合格

證。 

第六十九條  雇主變更吊籠下列各款之一時，應填具吊籠變更檢查申

請書（附表十二）及變更部分之圖件，向檢查機構申請變更

檢查： 

一、工作台。 

二、吊臂及其他構造部分。 



 

三、升降裝置。 

四、制動裝置。 

五、控制裝置。 

六、鋼索或吊鏈。 

七、固定方式。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變更，材質、規格及尺寸不變者，

不在此限。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檢查合格之吊籠，應於原檢查合格證

上記載檢查日期、變更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用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規定。 

第八十二條  雇主申請鍋爐之竣工檢查時，應填具鍋爐竣工檢查申請

書（附表三十七），並檢附下列書件： 

一、加蓋構造檢查或重新檢查合格戳記之鍋爐明細表。 

二、鍋爐設置場所及鍋爐周圍狀況圖。 

鍋爐竣工檢查項目為安全閥數量、容量、吹洩試驗、水

位計數量、位置、給水裝置之容量、數量、排水裝置之容量、

數量、水處理裝置、鍋爐之安全配置、鍋爐房之設置、基礎、

出入口、安全裝置、壓力表之數量、尺寸、燃燒裝置及其他

必要之檢查。 

經竣工檢查合格者，檢查機構應核發鍋爐竣工檢查結果

報告表（附表三十八）及檢查合格證（附表三十九），其有

效期限最長為一年。 

雇主應將前項檢查合格證或其影本置掛於鍋爐房或作業

場所明顯處。 

第一百六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第九條、第二十二條、第

三十二條、第四十二條、第五十二條、第六十二條規定，

自本規則發布後一年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

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一

百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自發布後一年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